南京邮电大学优秀教学(实验)秘书评选办法
   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（部）教学管理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，保证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1、 评选对象   
 各学院（部）的教学（实验）秘书，在教学管理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2年以上（含2年）的在职人员。
2、 评选条件
    1.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热爱本职工作，服务意识强，有事业心和责任感，作风正派，团结同志。
2. 能刻苦钻研业务，熟悉并认真贯彻执行各项教学管理规定和教务处的有关要求，积极协助分管领导做好各项工作；工作积极主动，服从安排，上传下达及时落实到位，按时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教学管理工作，成绩突出。
3.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工作规范有序。在组织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与调整；组织各级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，各级各类教学类评奖评优；学籍、学位与成绩管理；落实教学任务、课程安排、选课管理；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管理；教学评价、教学竞赛；考试管理；教材选用预订等方面成效明显。
4. 各类上报材料规范，报送及时，数据准确；及时分发教学资料；熟练操作教务管理系统，能按要求及时准确地录入和输出各种教学信息。
5. 认真做好本单位的教学档案管理工作，各项资料收集齐全，整理规范，并能有效地为教学活动、教学研究等各项工作服务。
6. 积极参加教务处组织的有关会议和培训活动，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。
7. 服务意识强，热心为师生服务，在师生中有较高评价。
    8. 认真学习教学管理理论，善于总结管理经验并提出合理化建议，解决教学管理中的疑难问题；重视教学管理研究，有一定研究成果。
9. 没有发生教学管理事故或重大失误。
3、 评选办法
    1. 每年组织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3-5名。
    2. 评选采取个人申报、学院（部）推荐的办法。符合条件的教学（实验）秘书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优秀教学（实验）秘书申报表》，根据评选条件对本人一学年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各学院（部）对申报表内容进行认真审查，签署推荐意见。
    3. 学校根据申报材料和教学（实验）秘书工作实绩，评选出优秀教学（实验）秘书，发文公布，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 
4、 其他
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本办法自2012年11月20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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